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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职责

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气象局领导下，湖北省气象局主要履行制定地方

气象事业发展规划、气象活动行业管理、审批气象台站调整、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气象预（警）报发布与传播管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组织、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管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管理以及保护开发利用气候资源等

职责。省气象局还承担长江流域气象中心、华中区域气象中心工作任务，

肩负着为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流域各省（市）科学

防洪、水资源调度管理提供气象决策依据的任务，并组织开展全省各类气



象科技合作。

二、机构设置

湖北省气象局属中央参公事业单位，以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为主要资金

渠道，包括人员经费、正常业务经费和中央项目经费等；地方财政资金主

要用于弥补中央财政经费不足及地方气象事业运行和发展。

湖北省气象局现有省级直属地方气象机构编制单位 3个，即：湖北省

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湖北省防雷中心和湖北省气象能源技术开发中心，

其中湖北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湖北省防雷中心和湖北省气象能源技术开发中心为公益二类

事业单位。

三、2018 年省级部门预算情况

（一）预算收入情况

2018 年全年收入预算 8256.21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7896.21 万

元，经营收入 360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全年收入增长 2025.14 万元，

增长 33%。收入增长的原因为年初预算口径变化，2017 年度收入预算中不

包括基本建设项目，2018 年度收入预算中包括基本建设项目 2000 万元。

2018 年全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7896.21 万元（不含省专项转移支付

90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43.21 万元，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 5353 万元,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 2000 万元。

（二）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全年支出预算 8256.21 万元，其中经营支出 125.72 万元。

与 2017 年相比，全年支出增长 2025.14 万元，增长 33%，主要为基本建



设项目支出增长。

1.按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2346.2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754.7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74.33 万元，基本建设支出 2000 万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 1550.13 万元，其他支出 230.72 万元（含经营支出 125.72

万元、不可预见经费 105 万元）。

2.按功能分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2.3 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81.58

万元，国土资源气象事务支出 8122.33 万元。国土资源气象事务支出包括：

行政运行支出 270.2 万元，气象事业机构支出 373.41 万元，气象服务支

出 2955 万元，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4523.72 万元。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54.9 万元，其中办公费 5.89 万元，印刷

费 2.5 万元，水电费 4.5 万元，邮电费 1 万元，物业管理费 1.54 万元，

差旅费 10万元，维修（护）费 0.4 万元，会议费 3.62 万元，培训费 2.3

万元，公务接待费 0.64 万元，工会及福利经费 5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2.48

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86 万元，其他类支出 13.17 万元。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 年政府采购预算 4491.39 万元，其中经费拨款政府采购预算

2517.39 万元，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政府采购预算 1974 万元。主要采购

品目包括计算机等办公设备、气象仪器、气象服务及其他服务、车辆加油

及保险服务等。

六、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8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2.64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6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因公出国（境）

费 0。2017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8.04 万元，2018 年比 2017 年

“三公”经费降低 5.4 万元，下降 67%。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降低 5.4

万元，下降 73%，主要是因为公车改革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降低。

七、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我局无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八、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省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分为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和基本建设项目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五）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指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支出，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

外城市间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

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反映单位公务用车



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附件：湖北省气象局 2018 年省直部门预算公开表格

2018 年 3 月 5日


